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提升研

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

养工作规定》（浙工大发[2022]14 号）、《浙江工业大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浙工大发[2022]13 号）文件第

三十四条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我院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后均须按本规定

申请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工作。预答辩工作一般在论文送审前

一周内完成。通过预答辩，研究生方可正式提交学位论文送

审。 

第二章  学位论文预答辩 

第三条 预答辩委员会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

原则组织预答辩工作；无特殊情况，预答辩为公开答辩。 

第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应由具有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专家或博士生导师组成，委员会成员不少于 5 

人，博士生导师不少于半数，答辩人导师不得作为论文答辩

委员会成员。 

第五条 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应由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专家或硕士生导师组成，委员会成员不少于 3 人，



硕士生导师不少于半数，答辩人导师不得作为论文答辩委员

会成员。 

第六条 预答辩委员会成员研究方向应与预答辩研究生

学位论文研究相近，其中至少 1 位预答辩委员会成员需参

加该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正式答辩。 

第七条 预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 位，应由具有硕士学位

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担任，负责答辩准备、记录

和填写答辩情况等事宜。 

第八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会程序： 

（一） 预答辩人应提前不少于 3 天将学位论文提交预

答辩委员会成员审阅； 

（二） 预答辩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博士预答辩报告时

间不少于 30 分钟，硕士预答辩报告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三） 预答辩委员会成员和与会者提问，预答辩人回答； 

（四） 预答辩委员会举行会议（除预答辩委员会成员和

答辩秘书外，其他人员退场）；预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学

术水平和答辩情况进行评议；预答辩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

就学位论文是否建议外送评审进行评分，并根据评分结果形

成结论，评议平均分超过 70 分预答辩方为通过；评议平均分

汇总表经预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生效； 

（五） 预答辩委员会主席当场向预答辩人宣告预答辩

结果。 



第九条 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后，方可申请学位

论文正式外审评阅。学位论文预答辩未通过者， 本次学位申

请程序终止。 

第十条 预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秘书应将《化学工程

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评分表》送交学院存档。 

第十一条 研究生未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但导师认为

其学位论文可以在短期内根据预答辩意见进行修改完善，达

到相应学位论文送审要求的，可以向学院提交送外审特批申

请，同时签订《化学工程学院学位论文特批外审承诺书》。如

果该生任一份外审成绩为“C”或“D”，将扣减该导师下一年

度相应类型研究生招生名额。 

第三章  其 他 

第十二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参照学校现行文件规定执行，

若本规定的条款与学校现行文件相冲突的，以学校现行文件

为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化学工程学院

负责解释。 

 

化学工程学院 

2024 年 10 月 20 日 


